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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教育工程管理中心2025-2026年度常年法律顾问项目综合评分表
	序号
	评分项
	分值
	得分

	1
	价格部分
	40
	

	
	投标报价
	
	

	
	投标报价计分规则
	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投标报价得分=（1-|1-投标报价/评标基准价|）*40
[bookmark: OLE_LINK3]注：评标基准价取有效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。
	

	2
	业绩部分
	30
	

	
	行号
	业绩分类
	分值
	评分准则
	

	
	2.1
	法律顾问类
	20
	2.1要求提供投标人业绩和团队负责人业绩各一项，分值均为10分，以投标文件排在第一位的业绩为准，超出部分不作认定；2.2类别业绩为投标人的业绩，仅需提交一项，以投标文件排在第一位的业绩为准，超出部分不作认定。业绩证明材料：所有业绩必须是2021年1月1日之后产生，需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合同、中标通知书、服务成果文件等材料。特别说明：2.1要求的法律顾问类业绩限于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群团组织，团队负责人业绩可以是在投标人执业期间的业绩，也可以是在其他机构执业期间的业绩。
	

	
	2.2
	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诉讼类
	10
	
	

	3
	现场服务人员部分
	30
	

	
	行号
	评分因素
	分值
	评分准则
	

	
	3.1
	仪表气质
	5
	礼仪着装2分；形象气质3分。
	

	
	3.2
	综合能力
	25
	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能力5分；解决问题能力5分；表达能力5分；逻辑能力5分；应变能力5分。
	

	总分
	
	

	备注
	综合评分等级分为优、良、合格三等。其中综合评分≥90为优，80≤综合评分<90为良，60≤综合评分<80为合格。所有涉及平均值的计算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

